
 

陕路党函〔2017〕6 号 

 

中共陕西路桥集团有限公司委员会 
转发中共中央《关于追授廖俊波同志 

“全国优秀共产党员”称号的决定》的通知 
 

各单位党委、直属党支部： 

现将中共中央《关于追授廖俊波同志“全国优秀共产党员”

称号的决定》（中委〔2017〕478 号）转发你们，请认真开展好

相关学习工作。 

各单位党委、直属党支部要以学习廖俊波同志先进事迹为

主题组织开展一次党委（党组）中心组学习，引导各级领导干

部深入学习廖俊波同志对党忠诚、心系群众、忘我工作、无私

奉献的优秀品质，在集团公司改革发展中履职尽责、担当作为、

争当表率。 

 

中共陕西路桥集团有限公司委员会 

2017 年 7 月 24 日 

 

抄送：集团公司党委委员，档。 


